
【附件五】 

個人就業輔導費支付標準表 

就

業

率 

一般地區 80%以上 
70%~ 

未達80% 

60%~ 

未達70% 

50%~ 

未達60% 

原住民、離島地區 70%以上 
60%~ 

未達70% 

50%~ 

未達60% 

40%~ 

未達50% 

學

員

就

業

情

形 

第

一

類 

經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勾稽，

於完訓或結訓後90日內有

受僱於事業單位之加保紀

錄，且累計就業滿30日

者。 

6,000元 

／每人 

5,000元 

／每人 

4,000元 

／每人 

3,000元 

／每人 

第

二

類 

經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勾稽，

於完訓或結訓後90日內有

受僱於事業單位之加保紀

錄，但累計就業未滿30日

者。 

1,000元／每人 

第

三

類 

檢具廠商開立之就業證明或

學員個人切結，經調查結果

可據以判定完訓或結訓後

90日內有就業事實者。 

500元／每人 
參訓期間達總訓練時數1/2

以上，由職前訓練資訊系統

勾稽、檢具廠商開立之就業

證明或學員個人切結，經專

案核定或調查結果判定提前

就業者。 

 

  


